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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瑞捷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 

深圳瑞捷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深圳瑞捷”）于 2024 年 9

月 20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分别审

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

案》《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和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并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现将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情况公告如下： 

一、董事会换届选举情况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由 5名董事组成，其中职工代表董事 1名，独立董事 2名。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瑞

捷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持股 3%以上的股东范文宏提名范文宏先生

（简历详见附件）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提名何祚文先生（简历详

见附件）为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持股 3%以上的股东黄新华提名黄新

华先生（简历详见附件）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提名陈秀玲女士（简

历详见附件）为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查，

确认上述候选人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资格，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深圳瑞捷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本次提名的独立董事候选

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尚须深圳证券交易所备案审核无异议后，方可提交股东大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会审议。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与承诺及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与承诺的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于同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上披露的公告。 

上述董事候选人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进行审议，且采取累积投票制进行选

举。在股东大会选举通过后产生的 2名非独立董事、2 名独立董事将与职工代表

大会选举产生的 1名职工代表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成员，任期自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二、监事会换届选举情况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由 3名监事组成，其中股东代表监事 2名，职工代表监事

1 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深圳瑞捷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持股 3%以上的股东黄新华提名孟

祥薇先生（简历详见附件）为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持股 3%以上

的股东范文宏提名詹汝生女士（简历详见附件）为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候选人。上述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瑞

捷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中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不存在深圳

证券交易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监事的其他情况。 

上述监事候选人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进行审议，且采取累积投票制进行选

举。在股东大会选举通过后产生的 2名非职工代表监事将与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

生的 1名职工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成员，任期自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三、其他说明 

为确保董事会和监事会的正常运行，在新一届董事会董事和新一届监事会监



事就任前，第二届董事会董事和第二届监事会监事仍将继续依照法律法规和《深

圳瑞捷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忠实、勤勉地履行董事、监事的义务和

职责。 

四、备查文件 

1. 深圳瑞捷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2. 深圳瑞捷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3. 深圳瑞捷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4.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瑞捷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09 月 21 日 

 

 

  



附件： 

1.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范文宏先生，1968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欧国际工商学

院工商管理硕士。现任公司董事长，兼任深圳瑞生工程研究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深圳市瑞皿投资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深圳市瑞宏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 

范文宏先生系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截止

本公告披露之日，直接持有公司 39,037,950.00 股，且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

东深圳市瑞皿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100%的股份，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黄新华先生是一致行动人，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范文宏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

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也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

——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 3.2.3 条、第 3.2.4 条、3.2.5 条规定的情形，

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瑞捷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黄新华先生，1970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复旦大学工商管

理硕士。现任公司董事、总裁，兼任武汉瑞云捷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深

圳瑞诚工程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深圳市瑞可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执行

董事，深圳市瑞华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 

黄新华先生系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截止

本公告披露之日，直接持有公司 37,507,050.00 股，且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

东深圳市瑞可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100%的股份，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范文宏先生是一致行动人，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黄新华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

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也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

——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 3.2.3 条、第 3.2.4 条、3.2.5 条规定的情形，

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

条件。 

2.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何祚文先生，1962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共党员，工商

管理硕士，会计学副教授，注册会计师，注册税务师。曾担任长沙理工大学（原

长沙电力学院）会计学副教授，深圳华鹏会计师事务所副所长，大华会计师事务

所深圳分所负责人，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现任政旦志远（深圳）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合伙人、党支部书记，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深圳分所党总支书记，深圳市天业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董事长，深圳市同益实

业股份有限公司和深圳经济特区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社会职

务主要有：深圳大学校外硕士导师，中共深圳市注册会计师行业委员会委员，中

国证监会新疆证监局资本市场咨询专家委员会委员，深圳市国资委、深圳市发改

委、深圳市科创委、深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深圳市联合产权交易所专家库

专家。 

截止本公告披露之日，何祚文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

及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其他董事、监事以及高级管理人员

不存在关联关系；最近三十六个月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

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

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第 3.2.3 条、第 3.2.4 条所规定的情形。 



陈秀玲女士，1981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西南政法大学法

学学士，从事法律服务十八年，拥有中国执业律师、高级企业合规师两项职业资

格，现任北京德和衡（深圳）律师事务所高级联席合伙人、合规与企业法治业务

中心执行总监、刑事合规业务中心副总监，并担任深圳市青联委员、民革深圳市

委委员、深圳市龙岗区第七届人大代表、深圳市企业合规协会监事等。 

截止本公告披露之日，陈秀玲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

及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其他董事、监事以及高级管理人员

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

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

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 3.2.3 条、第

3.2.4 条所规定的情形。 

3.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简历 

孟祥薇先生，1987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同济大学土木工

程专业学士。曾就职于华润城市交通设施投资有限公司、沈阳远大铝业集团有限

公司，2018 年加入公司，现任公司总裁办公室主任、公共事业中心副总经理、深

圳捷安工程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截止本公告披露之日，孟祥薇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公司控股

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其他董事、监事以及高级管理

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

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

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

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 3.2.3 条、第



3.2.4 条所规定的情形。 

詹汝生女士，1991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深圳大学经济法

专业研究生。曾就职于河南申威律师事务所律师、广东解治律师事务所、深圳市

国腾建筑设计咨询股份有限公司，2019 年加入公司，现任公司监事、法务经理。 

截止本公告披露之日，詹汝生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

及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其他董事、监事以及高级管理人员

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

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

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 3.2.3 条、第

3.2.4 条所规定的情形。 

 


